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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标准化员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标准化员的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踏实能干、细心谨慎、有较强的责任心和上进心、爱岗敬业。

	
	文化专业
	大专以上学历

	
	职业资格
	    具有《标准化证书》

	
	工作经历
	具有一年以上从事标准化工作经验

	
	身体要求
	身体健康、男女不限

	职  责
	做好计量文件的资料与计量有关设备的管理工作

	权  限
	 计量相关的管理工作和资料的使用保管

	岗位工作要求
	1、按《管理人员通用工作标准》执行
2、执行上级有关标准化工作的方针、政策、法规、法令；
3、根据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制定本事业部有关标准；
4、组织实施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事业部标准；
5、对图纸和技术文件进行标准化审查、推广采用新标准；
6、收集国内外有关标准化的情报与资料、积极参加标准化的学习与培训、提高标准化管理水平；
7、标准化执行情况有监督权；对不符合标准化规定的图纸和技术文件有拒绝签字权；
8、对贯彻标准文件的有效性负责；
9、对图纸和技术文件的标准化审查质量负责。
10、对事业部标准化员质量职责、质量权限和质量责任负责。

	记录
	定期的工作报告

	考核
	按Q/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。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技术科科长

	
	直接下级
	无

	
	周边关系
	生产和质量技术部门等衔接工作

	
	职业发展
	向专业的计量工程师发展

	
	起草单位
	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

	
	主要起草人
	唐焕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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